
本期专题——节能减排  重任千钧

落实科学发展观

  建立省内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浙江省财政厅

加大 生 态建设 和环境保护的财政

投入力度，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

求，也是公 共财政的应尽之责。近几年

来，浙江省各级财政部门充分发挥财政

职能作用，努力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

构，保证生态环保重点支出，并会同有

关部门在建立健全省内流域生 态补偿

机制上进行了积极探索。

一、建立省内流域生态补

偿机制的初步构想

2005 年，浙 江 省 政 府 出 台了《 关

于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若 干意

见》。明确提出了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

基 本 原则，即“受 益补偿、损害 赔 偿，

统筹协调、共同发展，循序渐进、先易

后难，多方并举、合理推进”，并进一

步提出了“健全公 共财政体制，调整优

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财政转移支付中

生 态补偿的力度”等具体的途径和措

施。2006 年，根 据“先 试 点，再 推开”

方针，决定在钱塘江流域先行一步，从

省财政当年拿出 2 亿元资金，按照生态

公 益林、大中型水库、产业结构调整和

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等四大类因素，采用

系数法、公 式化 和量化考核标准的计

算与考核兑现办法，对钱塘江源头地区

的 10 个市县实行省级财政生态补偿试

点。在总结试点经验、完善办法的基础

上，浙江省准备在省级财力状况允许的

情况下拿出更多的资金，在全省主要流

域（八大水系）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一是落实责任 主体，明确政策导

向。各级 政府是保护生 态环境的责任

主体。无论是上游地区还是中下游地

区，都必须首先承担起发展建设 所必

须支付的生态环境成本代价。要坚决克

服“增长第一，污染有理”的观念，坚决

扭转“先污染，后治理”或“边污染，边

治理”的发展模式，坚决杜绝只顾当地

经济增长而把污染治理包袱甩给下游

的不负责任的做法。为了落实好责任，

浙江省在生态环保补偿方案中明确“谁

保护，谁得益”、“谁改善，谁得益”、“谁

贡献大，谁多得益”和“有奖有罚”的基

本原则。整个方案围绕水体、大气、森

林等生态环境三大要素，结合污染减排

工作和主体功能区划，运用因素法和系

数法进行公 式化设计，扭住环境质量不

松手。为此，浙江省充分利用目前已经

全面建成的环境监测装 置，设定 大气

和水环境质量两大警戒指标，并以省政

府规定的标准（全省所有河流交界断面

水质达三类水以上标准和空气污染指

数小于 100 的天数达 85% 以上标准）为

依据进行考核，使补助资金的多少与环

境质量的好差挂上钩。

二是确定 负担原则，合理安排资

金。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要解决的核心

问题是资金来源和投向。对资金来源

问题，一种选择是从中下游地区财政体

制“存量”中切出一块，集中起来支付给

上游地区。一方面，这种选择必然涉及

对现行财政体制的调整。然而，浙江省

现行省对市县财政体制是建立在 1994

年中央对地方分税制基础上的，市县追

求 G D P 增长，该上交上级政府的收入

都交了，经济发展所必须足额支付的污

染治理等成本却没有内化为企业成本，

也就没有在财政体制中充分体现，以

至后来付出沉重代价，形成了历史欠账。

但是这个成本迟早是要支付的，越是落

实科 学发展观，越是要支付偿还这个

欠账。这几年为了“治旧控新”，市县政

府尤其是经济较发达的中下游市县已

经承担并且还在继续承担着巨大的财

政压力。另一方面，要想按现行体制从

中下游市县政府既得财力中切出一块支

付给上游或源头地区，该用什么样的客

观标准和合理方法能使上下游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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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强制推行。面

对这样的体制基础和现实状况，选择

动市县体制“存量”的办法，至少目前是

不科学、不现实的。所以，浙江省在考

虑对上游（源头）地区转 移支付的资金

来源时，没有触动中下游市县的财政体

制既得利益，而是选择了从省级财力“增

量”中全额负担的办法。在资金投向上，

浙江省按照生 态功能保 护、环境质量

改善等两大类因素分别设置一定的比例

计算分配。除了水和大气环境质量的考

核因素外，还在生态功能保护类中，分

别按照大中型水库面积和生态公 益林

面积计算配置资金。由于浙江省地形以

丘陵山地为主，西南高而东北低，西南

部为连绵不断的多山地区，既是省内主

要河流上游和源头地区，是全省的生态

敏感地区，又是经济欠发达市县比较集

中的地区，生 态保护的任务十分艰巨。

所以，设置水库水面和公 益林面积的因

素并使之占有较大权重，就是考虑补偿

资金要更多地向属于生态屏障地区的欠

发达市县倾斜。

二、省内流域生态补偿机

制的主要内容

基于上述总体设想，2 007 年，浙江

省财政厅在总结完善钱塘江源头地区

试点办法经验的基础上，研究了覆盖全

省的相对比较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办

法，2008年 2 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

《 浙江省生态环保财力转移支付试行办

法的通知》，明确了省内流域生态补偿

机制的主要内容：

补偿的原则。按照“谁保 护，谁得

益”、“谁改善，谁得益”、“谁贡献大，

谁多得益”以及“总量控制、有奖有罚”

的原则，全面实施省对主要水系源头所

在市、县（市）的生态补偿制度。

补偿的对象。补偿对象为 浙江境

内八 大水系（即：钱塘江、曹娥江、甬

江、苕溪江、椒江、鳌江、瓯江、运河）

干流和流域面积 10 0 平方公 里以上的

一级支流源头及流域面积较大的市、县

（市），并以省对市县财政体制结算单位

来计算、考核和分配转移支付资金。源

头地区 主要是指干流和流域面积 100

平方公里以上的一级支流、境内一级支

流 100 平方公 里以上面积占一级支流总

面积 65% 以上，及一级支流 100 平方公

里以上的流域面积大于 1200 平方公 里

的地区。按照这个标准，八 大水系源头

地区的范围覆盖了全省 45 个市、县（市）

（不含宁波地区）。结合各地的财力状

况，省财政设 置不同的兑现补助系数，

分档兑现 补助额，27 个 欠发达市县兑

现补助系数为 1，3 个发达市和 3 个经济

强县兑现补助系数为 0.3，其余 12 个县

（市）兑现补助系数为 0.7。2 008 年起，

根据完善省对市县财政体制的要求，省

级专项转移支付类别档次调整为“两类

六档”，兑现系数调整为 0.2、0.4、0.6、

0.8、0.9 和 1。

补偿的依据。充分利用省内目前已

经全面建立的环境监测装 置，围绕水

体、大气、森林等生 态环保基本要素，

设 置 生 态功能保护、环境（水、气）质

量改善两大 类因素相关指标作为计算

补助的依据，结合污染减排工作有关措

施，运用因素法和系数法，计算和分配

各地的转移支付金额。生态功能保护类

指标共两类，其中：省级以上公 益林面

积占 30 % ，大中型水库 面积占 20% ；
环境质量改善类指标共两类，其中 ：主

要流域水 环境质量占 30 % ，大气环境

质量占 2 0 % 。同时，引入奖罚机制，对

水体和大气环境质量设 立警戒指标标

准，对环境质量改善者，无论上下游都

实行“奖励补助”；对环境质量下降者，

无论上下游都实行“扣罚补助”，从而明

确政策导向，在体制层面建立激励和约

束机制。

补偿资金来源和使 用。补偿资金

来源没有触动中下游市县的财政体制既

得利益，选择从省级财政收入“增量”中

筹措安排。补偿总量一年一定，列入当

年省级财政预算。20 07 年度安排补偿

资金 6 亿元，20 0 8 年度安排 8 亿元，今

后还将视财力情况逐步增加。补偿资

金由市、县（市）政府统筹安排，包括用

于当地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支出。

三、省内流域生态补偿机

制的建立意义重大

省内流域生 态补偿机制实施两年

以来，各级 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对 重点

流域、重点区域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的支持力度，有效地推进了污染减排工

作，促进生态环保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

展、互动双赢。可以说，省内流域生态

补偿机制的建立意义重大。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深入贯彻科

学发展观、全面 落实“创 业富民、创新

强省”总战略的具体体现。党的十七大

提出建立健全生 态环境补偿机制，推

进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

建设 等战略部署和构想。浙江省的重

要生态功能区，包括江 河源头、饮用水

源涵养地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和生物

多样性保护地区等，承担了十分重要的

生 态保护和建设任务，当地的经济社

会发展也因此受到了更多的条件制约。

省内流域生 态补偿机制的建立，使 生

态功能区得到相应的经济回报，有利于

推动环境保护工作 实现从以行 政手段

为主向综合运用经济、技术和行政等

多种手段的转 变；有利于引导各地牢

固树立科 学发展理念，加快创 业创新

步伐，在发展中更加注 重 生 态建设 和

环境保护，推进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加

快环境 友好型社会建设，实现 人 与自

然的和谐发展；有利于缓解不同地区

之间由于环 境资源禀赋、生 态系统功

能定位导致的发展不 平衡问题，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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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区、不同利益群 体的和谐发展，

推动“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行 动计划”

的实施。

建 立 生 态补偿机制是一项重 大的

制度创新。运用生态补偿这个经济手段

实现环境保护、促 进经济发展方 式的

转变在近年来已逐渐达成共识。但是，

建立 生 态补偿机制是一项 非常复 杂的

系统工 程，涉及的利益关 系错综复 杂，

补偿区域、补偿标准的确定，补偿责任

的划分，补偿方式的选择等，一直是各

界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省内流域生

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是浙江省对生 态补

偿迈 出的主动的、探索性的一 步，解决

了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难题，是一项重

大的制度创新。浙江省由省级财政作为

省域范围内进行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的主

体，所需资金由省级财政统筹解决，确

保了市县政府的既得利益和积极性。这

是尊重历史的选择，符合客观实际，解

决了生 态 补偿的责任 主体问题。同 时，

围绕国 家对水 环境功 能区所规定的标

准，进一步具体明确和落实了上游和中

下游地区保 护生 态 环境 所应 承担的责

任和义务。

建 立 生 态 补偿机制 是 完善公 共财

政体系的重要举措。浙江省省内流域生

态补偿 机制围绕水体、大气、森林等生

态环保 基本要素，以因素法和系数法为

基础，通过 奖惩分明的考核激 励机制，

把 生 态 补偿 与 扶持 欠 发达地区发展有

机结 合起 来，通过体制机制和政 策创

新推动各地的科学发展，促进了全省区

域间的基本 公 共服务均等化，推进了主

体功能区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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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运用财政资金

  推动治污设施建设

河南省财政厅

近年来，河南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积极构建和谐社会，在加快经

济发展的同时，从全面改善区域生态环

境、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完善城镇基础

设施、提高人居质量出发，加快污水处

理厂和垃圾处理场建设，不断完善配套

管网。截至 20 0 9 年 5月底，全省建成并

投入运营污水处理厂 137 座，设计规模

为日处理污水 585.3万吨，建成配套管

网 3778 公 里，污水处理厂全部实现在

线监测、正常运行、达标排放 ；完成垃

圾处理场工 程验收项目 123 个，日处理

垃圾能力 3.2万吨。

一、全局谋划，夯实两厂（场）

基础

河南省紧紧围绕全面完 成国务院

下达的节能减排目标任务，坚持把节能

减排作为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环

节，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加快污水

垃圾处理厂（场）建设 为突破口，不断

加大重点区域和领域污染治理工作力

度。省政 府早在 2005 年就提出，20 07

年年底以前，所有县级以上城市都要建

成污水处理厂和垃圾 处理场。为加快

项目建设，省财政积极拓宽融资渠道，

不 断加 大资金 投 入。截 至 20 0 8 年 年

底，全省共投入 119 亿 元，其中，各级

财政共筹措资金 48 亿元，争取中央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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